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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李佩紋

電話：06-3901128

傳真：06-2982507

電子信箱：pwlee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龍崎區龍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2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2101714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103年地方公職人員七合一選舉將屆，為貫徹員工嚴守行

政中立，請依說明項確實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已於98年6月10日公布施行，為應

旨揭選舉將屆，除貫徹該法之規定，請就下列事項加強宣

導：

(一)市府團隊應稟持行政中立絕不利用行政資源做任何偏頗

的支持，給市民營造最乾淨的選風。

(二)依行政中立法第9條第2項規定，中立法所稱行政資源，

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、公款、場所、房舍及人力

等資源。

(三)請各區區長督促轄區公用場所（如里活動中心）之使用

（借用）應嚴守行政中立之規定。

(四)選舉期間，公務員應保持行政中立、依法行政，不得於

上班或勤務期間，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。警

察及政風人員，下班期間也不應參與任何與選舉有關的

活動，讓行政中立可以落實，執法可以公正，營造公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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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的社會。

(五)本府所屬員工應嚴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，依據

法令執行職務，忠實推行政府政策，保持行政中立，服

務人民，各機關學校並應於辦公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

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，以符依法行政之原則。

(六)校長及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具有公務員身分，須要廉能

也要遵守行政中立，讓校園清淨並為提供孩子快樂學習

的空間。

(七)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，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

（如政黨或候選人）予以差別待遇。

(八)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。但不得兼任政黨

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。

(九)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使他人

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；亦不得要求他人參

加或不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活動。

(十)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為政黨

、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求、期約或收受金錢、物

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；亦不得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

黨、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依法募款之活動。

(十一)公務人員不論於上班或下班時間，均不得為支持或反

對特定之政黨、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，從事下

列政治活動或行為：

１、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、散發、張貼文書、圖畫、其他

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。（所稱行政資源，指行政上

可支配運用之公物、公款、場所、房舍及人力等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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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在辦公場所懸掛、張貼、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、其他

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、徽章或服飾。

３、主持集會、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。

４、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。

５、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。

６、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、遊行或拜票。

７、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之行為。

(十二)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，從事政黨或其他政

治團體之活動。但依其業務性質，執行職務之必要行

為，不在此限。如於下班時間或請假，可自由參與政

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活動，但仍不得違反前項有關公務

人員均不得從事之政治活動或行為等情形，如上台助

講或發起遊行等行為。

二、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該法施行細則、公務人員行政

中立法Q＆A專輯、「100年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講座座

談會提問及銓敘部研處意見彙整表」等相關規定及釋示，

請至本府人事處網站（http://www.tainan.gov.tw/person

nel/）－考訓科－其他－行政中立/公務倫理專區自行下

載運用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(臺南市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幕僚群(一)、臺南市政府幕僚群(二)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2013-12-11
16:39:31


